
南通大学教科院实验中心 

关于实验室专职和兼职人员的考核办法  

为了加强实验室的人员管理，充分调动实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根据上级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中心实际，对我中心实验室专职和兼职人员的考核办法作

如下规定。 

一、考核内容： 

  1.考核内容以岗位职责为依据，按德、能、勤、绩全面考核，政治思想考核

与岗位职责考核分别进行。 

  2.实验室的日常记录作为考核的依据。 

  3.实验室工作人员分为专职人员和兼职工作人员。专职人员为实验室的专职

技术人员，实行全日制坐班制；兼职工作人员为实验指导教师，不实行在实验室

全日制坐班制。（实验室专职技术人员也可作为实验指导教师，实行全日制坐班

制。）实验室专职人员和兼职工作人员均需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应用本办法。 

  4.综合评价考核等级，根据工作实绩和工作态度评定划分为优秀、称职、不

称职三个等级。 

二、考核程序： 

  1.每学年第二学期末，对照考核内容进行自评。 

  2.中心考核小组对实验室人员进行考核，同时审定各实验工作人员报送的考

核结果，经过评议、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将考核表送学院结合江苏省事业单位人

员年度考核的结果，存入本人业务档案。 

三、考核指标: 

1. 政治思想表现：从思想品德、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教书育人、工作态度、

事业心及责任感、团结协作等方面进行考核。  

  要求坚持四顶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认真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遵纪守法，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热爱实验室工作，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和生产服务。平时遵守劳动纪律，坚守

岗位，顾全大局，树立协作精神，圆满完成本职工作。 

2.工作情况：从承担任务名称，完成工作内容、数量、质量、效益，革新实验技

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进修及培养人才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 



3.出勤率、办事效率、安全卫生等方面考核。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认真进行考勤，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

服从分配，团结协作，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实验室内要保持整齐清洁，对防火、

防盗、防爆等防范措施要常抓不懈，确保实验室安全。  

4.工作量考核及管理教学水平：应认真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给予综合评价。 

四、奖惩措施： 

  １、通过考核，对下列超额完成工作量、为实验室建设发展、提高实验教学

质量做出显著成绩者，作为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职务聘任或晋升技术职务的基本

依据：  

   (1) 实验教学方法创新、先进，得到过校级以上优秀教学奖，具有某方面

专长的高水平的实验技能；能解决本实验技术中的重要问题，有丰富的实验室管

理经验，提出科学管理方法，并在全校推行有明显效果，为校内所公认。 

     (2) 对精密、贵重、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综合效益成绩显著者，开发设备功

能、改进改造旧设备、提高设备使用效益有成效者。 

     (3) 在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中起重要作用并获校级或市级科技成果奖

者。    

２、有下列情况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影响较坏，按本人综合评价等级下降一级： 

  (1) 不顾全大局，不服从工作调度；由于本人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失火、

被盗等实验室事故；不遵守学校物资管理制度及财经纪律，造成较大影响。 

  (2) 实验课误讲、迟到或因本人失职、实验准备不充分，造成教学事故。  

  (3) 管理仪器设备综合效益差，或因失职、责任事故造成损失的。 

  (4) 对不能按岗位职责要求完成任务的实验工作人员，区别情况给予批评教

育、扣发奖金，对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给予低聘、缓聘、解

聘或调离其工作。 

五、本考核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实验中心 

                                                   二零零八年九月 


